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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提出了高速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装置及部署、软件平台、远程标定、运维等技术要

求，旨在提高雨、雪、雾、结冰、积水等天气与路面监测精度，为新建改建及扩建高速公路

气象环境监测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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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气象环境监测装置的技术要求、部署要求、软件要求、数据要求、

标定要求、维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公路气象环境监测，作为高速公路全天候通行的重要技术支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GB/T33697-2017。

3 术语、定义和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逐桩号 station by number

高速公路每个桩号，桩号之间的距离 1公里，逐桩号即是逐公里。

3.1.2

气象环境 meteorological environment

高速公路的常规气象和路面等环境要素。

3.1.3

远程标定 remote calibration

采用比对法，通过网络远程完成监测装置的比对标定工作。

3.1.4

监测要素 monitoring elements

指气象装置能监测的要素，包括风速、风向、降雨、温度、湿度、气压、雷电、能见度、

路面结冰（凝冰）、路面积水、路面积雪、路面温度等。

3.1.5

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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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侧气象监测装置中完成数据的分析计算。

3.1.6

边缘模型训练 edge model training

在路侧气象监测装置中完成对模型的新增数据的训练。

3.1.7

模型 model

气象环境分析计算的模型，包括逐桩号实况数据计算模型和预警数据计算模型。

3.1.8

标准监测装置 standard monitoring device

在计量有效期内的监测装置，用于现场比对标定。

4 系统构成

系统应由监测装置、地市级软件平台、省级软件平台、气象大数据等构成，数据应上传

到中国气象局，由中国气象局传输到公安部，由公安部发布管控信息。系统结构图见图 1。

图 1 系统结构图

5 监测装置技术要求

5.1 监测要素

监测装置的监测要素一般包括风速、风向、降雨、温度、湿度、气压、雷电、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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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结冰（凝冰）、路面积水、路面积雪、路面温度等 12 要素。设备经过第三方机构测试，

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监测要素主要性能指标

监测要素 量程范围 分辨力 最大误差 备注

风速 0～60m/s 0.1m/s ±5% 非机械式传感器

风向 0～360
o

1
o

±1
o

非机械式传感器

降雨 0～8mm/min 0.2mm ±10% 非翻斗式传感器

温度 -50
o
C～+50

o
C 0.1

o
C ±0.5

o
C

湿度 0～100% 1% ±5%

气压 0～1200hpa 1hpa 1hpa

雷电 ±100kv/m 0.02kv/m 小于 5%

能见度 10～10000m 1m ±10%

路面温度 -40
o
C～+60

o
C ±1

o
C ±2

o
C

路面结冰（凝冰）识别率 不低于 90%

路面积雪识别率 不低于 90%

路面积水识别率 不低于 90%

5.2 主要配置与功能

5.2.1 装置集成

监测装置的所有传感器、主机、电源等集成在一个支架上，统一分析、统一供电、统一

传输。

5.2.2 远程标定

装置应具备远程标定功能，要求如下：

a) 传感器应具备作为标定的参数。

b) 装置应内置卫星定位和授时。

c) 装置应与服务器数据进行时空同步校验。

5.2.3 远程系统升级

监测装置应具备远程升级，要求如下：

a) 与服务器连接完成监测装置的操作系统升级。

b) 与服务器连接完成监测装置的嵌入式软件平台升级。

5.2.4 大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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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装置应具备气象、地理等大数据融合功能，要求如下：

a) 接收从经过专用服务器处理后的气象雷达、气象卫星数据、GIS 数据。

b) 经过处理的数据融入各计算模型中。

5.2.5 边缘计算

监测装置应具备边缘计算，要求如下：

a) 完成数据质量控制计算。

b) 完成逐桩号实况数据分析计算。

5.2.6 车路协同

监测装置宜具备支持车路协同信息交互功能，要求如下：

a) 监测装置宜内置光纤和 4G 通信模块，对接车路协同相关通信单元。

b) 可由嵌入式软件控制数据输出内容和格式，远程增加数据通信格式，适用于各类智

能汽车。

5.2.7 信息安全

监测装置应具备信息安全保障，要求如下：

a) 数据加密上传。

b) 标定等操作指令应两次确认。

5.2.8 数据存储与续传

监测装置应具备数据存储和续传功能，要求如下：

a) 监测装置应存储 30 天数据。

b) 网络中断恢复后监测装置主动续传缺失的数据。

5.2.9 远程监控

监测装置应具备远程监控工作电压、各传感器工作状态功能，监控数据统一上传到服务

器。

5.2.10 显示板

监测装置宜预留电源和通信接口，在安装支撑杆预留固定显示器位置，可安装不大于

500mm×500mm 的可变显示屏，以显示该路段的管控措施。

5.3 工作环境

监测装置应满足以下工作环境要求：

a) 监测装置正常工作温度范围要求：-40～60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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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监测装置正常工作湿度：0～100%RH。

5.4 通信

监测装置应具备网路通信功能，可采用 4G、5G 或光纤通信。

5.5 供电

监测装置电源应具备 220V 交流供电、太阳能供电、电池供电接口，电池持续供电时间

不小于 5 小时。

5.6 防护等级

监测装置整体的防护等级应为 IP56。

5.7 嵌入式软件

装置应内置 Linux 或 Windows 系统，CPU 不低于 4核 64 位，内存不低于 4G，硬盘不低

于 32G，监测装置的嵌入式软件基于上述操作系统开发，主要完成如下功能：

5.7.1 数据采集

嵌入式软件完成各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5.7.2 数据质量控制

嵌入式软件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模型，完成采集数据的质量控制。要求如下：

a) 内置质量控制模型，剔除奇异值，模型可远程升级。

b) 剔除瞬时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或通过模型剔除干扰数据。

5.7.3 接收气象数据

嵌入式软件接收服务器处理过的气象数据。

5.7.4 数据编码加密

嵌入式软件应具备对设备 ID、实况数据、预警数据、监控数据编码加密功能。

5.7.5 执行远程标定

嵌入式软件应具备接收服务器远程标定指令功能，执行远程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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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装置部署

6.1 监测要素选择

监测装置应具备风速、风向、降雨、温度、湿度、气压、能见度等基本气象要素，雷电、

路面结冰（凝冰）、路面积雪、路面温度、路面积水等要素应根据当地历史气象历史数据进

行选择确定。

6.2 监测装置部署密度

监测装置部署间距应为 3km 左右。监测装置安装点宜按以下原则选取：

a) 桥梁、坡道、隧道出入口、互通等处。

b) 被气象部门定为团雾易发处。

7 管理平台要求

7.1 平台构架

管理平台应采用 B/S 构架。

7.2 平台分级

平台包含省级平台、地市级平台。

7.3 平台主要功能

7.3.1 地市级平台

地市级平台应具备以下功能：

a) 沿路各环境监测装置的数据接收

通过 TCP/IP 或 UDP/IP 方式接收来自所辖高速公路监测装置的数据，包括风速、风向、

降雨、温度、湿度、气压、雷电、能见度、路面结冰（凝冰）、路面积水、路面积雪、路面

温度等数据接收。

b) 气象大数据接收

通过 API 接收雷达、卫星、闪电、格点、天气预报、预警信号、台风等数据接收。

c) 质量控制

按照数据模型分别分析计算各类数据，完成质量控制，在服务器软件端设置质量控制功

能，以便边缘计算出现故障时启动，其分析计算模型和功能与边缘计算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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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数据入库

数据存入数据库，设置冷、热两个数据库。

e) 分析计算

根据模型计算逐桩号的气象环境实况数据和 30 分钟预报数据。

f) 基于 GIS 展示数据

基于 GIS 展示各类环境数据，包括数据展示、波形展示等，基于 GIS 及桩号、出入口展

示管控状态，所有展示功能都基于 GIS 完成，采用网络 GIS 地图。

g) 预警与管控

以逐桩号实况数据和 30 分钟预报数据按照下表 2 计算预警信息，管控平台对照表格中

的管控措施自动产出管控信息。信息内容至少包含预警时间、预警路段、预警类别、预警级

别、管控措施等。

表 2 预警与管控对应信息表

预警

类别

预警

级别
预警条件 管控措施

大雾

I 能见度小于等于 50m。 封闭道路禁止通行

Ⅱ 能见度大于 50m，小于等于 100m。 禁止重点车辆通行

Ⅲ 能见度大于 100m，小于等于 200m。 间断放行

Ⅳ 能见度大于 200m，小于等于 500m。 限速通行

暴雨

（积水）

I

特大暴雨，降水量大于 200mm/d；或能见度小于等于

50m；或雷达回波大于 55dB 且滞留桩号的时间大于 10

分钟。

封闭道路禁止通行

Ⅱ

大暴雨，降水量大于等于 100mm/d，小于等于 200mm/d；

或能见度大于 50m，小于等于 100m；或雷达回波大于

50dB 且滞留桩号的时间大于 10 分钟。

禁止重点车辆通行

Ⅲ

暴雨，降水量大于等于 50mm/d，小于等于 99.9mm/d；

或能见度大于 100m，小于等于 200m；或雷达回波大

于 45dB 且滞留桩号的时间大于 10 分钟。

间断放行

Ⅳ

大雨，降水量大于等于 25mm/d，小于等于 49.9mm/d；

或能见度大于 200m，小于等于 500m；或雷达回波大

于 40dB 且滞留桩号的时间大于 10 分钟。

限速通行。

大风

I 台风，大于等于 12级，风速大于等于 32.7m/s。 封闭道路禁止通行

Ⅱ
暴风，11 级，风速大于等于 28.5m/s，小于等于

32.6m/s。
禁止重点车辆通行

Ⅲ
狂风，9～10 级，风速大于等于 20.8m/s，小于等于

28.4m/s。
间断放行

Ⅳ
大风，7～8 级，风速大于等于 13.9m/s，小于等于

20.7m/s。
限速通行

积雪

（结冰）

I

暴雪，降雪量大于等于 10mm/d；或能见度小于等于

50m；或积雪厚度大于 8cm。或雷达回波大于 40dB 且

滞留桩号的时间大于 10分钟；或路面已经结冰。

封闭道路禁止通行

Ⅱ

大雪，降雪量大于等于 5.0mm/d，小于等于 9.9mm/d；

或能见度大于 50m，小于等于 100m；或积雪厚度大于

5cm，小于等于 8cm；或雷达回波大于 35dB 且滞留桩

号的时间大于 10分钟。

禁止重点车辆通行

Ⅲ

中雪，降雪量大于等于 2.5mm/d，小于等于 4.9mm/d；

或能见度大于 100m，小于等于 200m；或积雪厚度大

于 3cm，小于等于 5cm；或雷达回波大于 30dB 且滞留

桩号的时间大于 10分钟。

间断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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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预警

类别

预警

级别
预警条件 管控措施

积雪

（结冰）
Ⅳ

小雪，降雪量大于等于 0.1mm/d，小于等于 2.4mm/d；

或能见度大于 200m，小于等于 500m；或积雪厚度小

于等于 3cm；或雷达回波大于 25dB 且滞留桩号的时间

大于 10分钟。

限速通行

h) 标定和控制

接收服务器的指令，并下达标定指令对每个要素传感器的远程标定和控制。

i) 点对点信息推送

数据、信息等点对点推送到相关的操作人员、维护人员。

j) 查询

按照设定的条件查询各类环境数据，管控数据，生成波形、图标等，可以对过去某个时

间段的天气复盘，设置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查询权限。

k) 气象数据的统计

通过按照时间、类型、桩号来统计分析。

l) 预约通行管理

某些特种车辆预约通行管理，建立特种车辆数据库，数据库由上一级部门审核。预约管

理放行。

m) 后台管理

登录、操作、不同角色等管理，为不同用户分配不同的功能，用户名和密码维护。不同

后台管理者赋予不同的权限。

7.3.2 省级平台

省级平台应具备以下功能：

a) 数据接收

接收地市平台上传的风速、风向、降雨、温度、湿度、气压、雷电、能见度、路面结冰

（凝冰）、路面积水、路面温度、路面积雪等环境数据，预警管控数据，特殊车辆通行数据

等。

b) 气象大数据接收

通过 API 接收雷达、卫星、闪电、格点、天气预报、预警信号、台风等气象数据。

c) 数据入库

按照规定的格式将所有数据存入数据库，省级数据需要存入全省的数据，数据量很大。

d) 基于 GIS 展示数据

基于 GIS 展示各类环境数据，包括数据展示、波形展示等，基于 GIS 及桩号、出入口展

示管控状态，基于 GIS 展示全省的数据是省级平台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全省数据非常庞大，

需要设置多种展示模式，而且也要设置各种展示切换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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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点对点信息推送

数据、预警信息等点对点推送到省相关的操作人员。

f) 查询

按照设定的条件查询各类环境数据，生成波形、图标等，可以对过去某个时间段的天气

复盘，按照设定的条件查询预警管控的历史记录，查询是省级平台的主要功能之一，数据庞

大，查询时间长，需要在查询方式和数据库上做好优化。

g) 数据统计

按账号、线路、年份/月份统计监测设备预警情况，设备 1 年内最大雨量、风速、结冰

厚度、特殊车辆通行情况等。

h) 后台管理

登录、操作、不同角色等管理，为不同用户分配不同的功能，用户名和密码维护，不同

角色赋予不同的后台管理权限。

7.4 平台部署

平台宜部署在云服务器。

7.5 平台接口

软件应预留 API 接口对接同级别的公安、交通、气象等部门的相关平台。

7.6 信息安全

平台应设置防火墙，应设置包括字母+数字不少于 8 位的登录密码。

7.7 软件平台检测

软件平台须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内容包括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安全性

等。

8 监测装置远程标定要求

8.1 标定方法

远程标定采取比对法。

8.2 标准监测装置

标准监测装置应是经过第三方机构检测校准过的，所有传感器在计量有效期内，宜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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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于标定作业的车辆上。

8.3 远程标定流程

远程标定流程如下：

a) 标准监测装置宜固定在标定作业的车辆上，标准监测装置离被标定监测装置控制在

10 米范围内，标准装置的各传感器的高度与被标定监测装置高度误差不超过 1 米。

b) 监测 30 分钟数据，数据自动上传到指定服务器。

c) 服务器启动远程标定指令。

d) 被标定监测装置自动完成标定，标定成功后被标定监测装置向服务器发出标定成功

信息。

e) 标定成功后被标定监测装置和服务器同步保存标定参数。

9 监测装置维护要求

9.1 维护频率

监测装置至少应每年维护一次，如果某个监测装置异常报警立即维护。

9.2 维护内容

监测装置的维护内容如下：

a) 路边树木是否遮挡传感器。

b) 支架稳定性检查。

c) 传感器外壳灰尘、油渍清洗，传感器蜘蛛、昆虫清理。

d) 主机箱内各指示灯检查。

9.3 维护记录

维护应做好记录，并上传到地市平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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